
1

证券代码：001285 证券简称：瑞立科密 公告编号：2026-003

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瑞立科密”）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程毅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瑞立科德斯汽车电子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科德斯”，“标的公司”）16%股权暨关联交易事

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武汉科德斯将成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预计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鉴于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

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

称：瑞立科密，证券代码：001285）自 2026年 2月 9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预计在不超过 10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即在 2026年 3

月 3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公司股票最晚将

于 2026年 3月 3日开市起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事

项的主要工作、事项进展、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续安排等事项，充分提示相关事

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承诺自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 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筹划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名称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程毅持有的武汉科德斯 16%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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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科德斯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武汉瑞立科德斯汽车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大道 52 号凤凰产业园（武汉·中国光谷文

化创意产业园）A1地块 5栋 1-5 层 01厂房号

法定代表人 张晓平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年 7月 10日

营业期限 2015年 7月 10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347197295G

经营范围

汽车电子技术相关软硬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转让及技术咨询；

汽车电子产品及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车辆试验仪器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

的货物或技术）。（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比例

瑞立科密 84.00%

程毅 16.00%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自然人程毅，系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持有上市公司

控股子公司武汉科德斯 16.00%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程毅先生为公司的关联人，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三）交易方式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本次交易预计不会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不会构成重组上市，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但会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交易具体方案以后续公告的重组草案或重组报告

书披露的信息为准。

（四）本次重组的意向性文件

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程毅已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意向协议》，约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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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16%股份，标的资产作价以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

评估值为基础，由各方协商并签订正式交易协议予以约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意向协议》系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交易细节

和最终方案以各方后续基于本次交易目的签订的正式交易协议为准。

三、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审议程

序，督促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

按照承诺的期限向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四、风险提示

目前本次交易仍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交易文件，具体交易

方案仍在商讨论证中，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并需

经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实施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董事长签字、董事会盖章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2、本次重组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意向协议》；

3、交易对方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8号——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说明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9 日


